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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23346.htm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开展税务系统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通知（国税发[2006]47

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

税务局，扬州税务进修学院，局内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央

纪委六次全会、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意见

》（中办发〔2006〕9号，以下简称《意见》），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的要求，总局决定在全国税务系统开展治理商业贿

赂专项工作，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加强学习，统一

思想，提高认识。近年来，商业贿赂在一些行业和领域蔓延

，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败坏了社会风气，腐蚀党

员干部和企事业单位人员，成为滋生腐败行为和经济犯罪的

温床。治理商业贿赂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完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端正党风政风的必然要求，也是深入推进反腐

败斗争的重要举措。中央把治理商业贿赂作为今年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点，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抓好这项工

作的高度重视。近年来，税务系统在治理税务领域商业贿赂

方面开展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离党中央、国务

院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各级税务机关要认真学习党中央

、国务院的部署和《意见》精神，把握精神实质，进一步提

高全体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对治理商业贿赂工作重要性

的认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和要求上来，全面

掌握治理商业贿赂工作的要求、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工作



重点，增强做好治理商业贿赂工作的主动性，更好地落实“

聚财为国，执法为民”的税务工作宗旨。 二、认真组织，抓

好落实。各级税务机关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抓紧成立领导

机构，明确领导和部门责任，加强工作指导和督促检查，狠

抓工作落实。总局党组对治理工作高度重视，为加强专项治

理工作的领导，成立了总局治理商业贿赂工作小组，办公厅

、法规司、监察局、征管司、财务司、采购中心、机关纪委

、机关服务中心为成员单位。总局党组成员、驻总局纪检组

组长贺邦靖担任组长。办公室设在监察局，承担日常工作。

各地税务机关要结合工作实际，加强调查研究，突出工作重

点，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着力解决税务人员在基建工

程、政府采购（服装制作、票证印制等）、信息化建设、税

控器具推广应用、注册税务师行业管理、机关办公生活用品

采购、固定资产处置等领域以权谋私、接受或为亲朋好友介

绍商业贿赂的问题。 在治理商业贿赂的同时，要继续将税务

人员在税务稽查、税额核定、纳税信用等级评定、各类涉税

事项审批等行使税收执法权过程中以权谋私、索贿受贿等问

题的治理抓紧抓实，一并纳入此次专项工作进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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